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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5         证券简称：*ST 美尚         公告编号：2023-103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函的公告 

 

 

 

风险提示： 

1、公司将继续跟进与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履行

披露义务，并根据判决结果和可能承担的偿付义务进行会计处理。该事项对公司

预计负债及财务报表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目前正处于补

充材料期间。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情形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能否获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如因不满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10.3.6条规定的条件，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则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终止上市。 

3、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 日、2022 年 5 月 5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江苏证监

局对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及相关人员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

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公告编号：2022-031）及《关于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

事务所（普通合伙）收到江苏证监局责令改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

公司将严格按照江苏证监局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配合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

所（普通合伙）完成整改工作；公司于 2023 年 1月 30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江苏

证监局对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

施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

伙)、张清、常媛媛收到《江苏证监局关于对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

合伙）及张清、常媛媛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3〕16 号）,江苏证

监局对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执业的公司 2021 年财务报表审

计和内部控制审计项目进行了检查，认为审计意见方面一是财务报表审计意见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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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二是内控审计意见不恰当。 

4、公司于 2022 年 4月 30日、2022年 5月 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226

号）及《关于对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

【2022】第 197号），公司收到关注函及年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已积极组织相

关人员展开回复工作。 

5、公司于 2022 年 10月 11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2）

粤 03 破申 884 号《通知书》及《重整申请书》，申请人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

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通过重整程序清偿申

请人的相应债权。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收到深圳中院送达的（2022）粤 03

破申 884 号《决定书》，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

圳）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管理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

法院对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公司重整事项的受理裁定书，法院是否受

理公司重整、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若法院依法受理申请人对公

司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若法院依法受理申请人对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

毕，将有利于企业摆脱困境，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若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

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尚生态”或“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美尚生态景观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 254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在 2023年 7月 19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并对外披

露，并抄送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针对《关注函》中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对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2023 年 7 月 7 日晚间，你公司披露《关于新增诉讼事项及累计诉讼事项

进展的公告》，公司作为被告的新增案件涉及金额约 8.67 亿元，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25.40%，其中，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以下简称“国

开行云南分行”）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解除国开行云南分行与昌宁柯卡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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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宁柯卡”）的借款合同，被告昌宁柯

卡偿还国开行云南分行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和律师费合计约 8.10

亿元，依法判令你公司、王迎燕、徐晶就被告昌宁柯卡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坡支行（以下简称“重庆三峡银行九

龙坡支行”）请求判决被告重庆金点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点园林”）

立即偿还重庆三峡银行九龙坡支行逾期贷款本息合计约 0.57 亿元及逾期罚

息，判决你公司、王迎燕、石成华、张力丹、龙俊、田凤娜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问题： 

1. 2021 年 11 月 19 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延长为昌宁柯卡项目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显示，昌宁柯卡为昌宁县勐波罗河治理及柯卡连接道路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项目公司，你公司持有昌宁柯卡股权比例为

95.12%。请结合你公司持有昌宁柯卡股权比例、昌宁柯卡董事会及高管人员

构成、昌宁柯卡公司章程等，说明你公司是否将昌宁柯卡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相关判断依据及其合规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列示昌宁

柯卡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变动原因。 

公司回复： 

（一）关于昌宁柯卡生态治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说明： 

昌宁柯卡生态治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依据《昌宁县勐波罗河治理及柯卡连

接道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由政府和社会资本方（美尚生态）合作成

立的项目 SPV公司。根据昌宁柯卡《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立的目的是为投资、

建设、运营昌宁县勐波罗河治理及柯卡连接道路 PPP项目而设立。昌宁柯卡公司

在 PPP项目中承担投资和项目代建的职能，并非项目的工程施工主体，另由其合

作单位负责工程施工。 

（1）昌宁柯卡生态治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及出资信息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1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95.12% 19500 

2 昌宁县鑫源城镇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88% 1000 

（2）昌宁柯卡董事会及高管人员构成 

昌宁柯卡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3 人(含董事长、副董

事长)，由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委派 2 人(含董事长)、昌宁县鑫源城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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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派 1 人;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委派连任，董事长

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本公司根据章程规定派驻两名董事，昌宁县鑫源城镇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派驻 1名董事，其中本公司派驻董事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 

公司未合并的原因：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第七条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

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

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

响其回报金额。第八条 投资方应当在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基础上对

是否控制被投资方进行判断。一旦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变化导致对控制定义所涉及

的相关要素发生变化的，投资方应当进行重新评估。相关事实和情况主要包括：

（一）被投资方的设立目的。（二）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以及如何对相关活动作

出决策。（三）投资方享有的权利是否使其目前有能力主导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四）投资方是否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五）投资方

是否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六）投资方与其他方的关

系。” 

目前公司依据会计准则规定对 PPP项目公司股权投资进行会计处理，主要从

项目公司设立的目的、项目公司未来是否有可变收益、投资方的风险角度，来判

断对项目公司是否能够控制。对能够取得可变收益且能够控制的纳入合并范围；

有重大影响的按权益法核算；取得收益相对稳定的，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 

昌宁柯卡生态治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其为投资、建设、运营昌

宁县勐波罗河治理和柯卡连接道路 PPP项目而设立；《昌宁县勐波罗河治理及柯

卡连接道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第五十一条项目运营收入约定“本项

目属于纯公益性项目，不考虑经营性收入，收入全部来自于政府付费”。项目公

司无其他经营，无可变收益。本项目取得的政府付费收益相对稳定，因此项目公

司不纳入我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相应投资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 

（二）昌宁柯卡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变动原因如下： 

（1）2021年-2023年 3月资产负债表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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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0 年末 2021 年末 2022 年末 2023 年 3 月末 

货币资金 3,369.73  4.41  1.18  0.74  

应收账款 1.36  1.68  1.58  1.58  

其他应收款 11.97  413.23  311.33  305.93  

其他流动资产 5,755.51  3,344.03  108.01  108.62  

流动资产合计 9,138.56  3,763.35  422.09  416.87  

固定资产 35.09  17.38  10.16  9.0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89.38  1,960.04  2,648.66  2,801.4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0,633.58  120,742.15  121,238.70  121,257.68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1,958.06  122,719.57  123,897.52  124,068.18  

资产合计 131,096.62  126,482.93  124,319.61  124,485.05  

应付账款 6,175.38  6,201.53  4,107.89  4,117.89  

应付职工薪酬 0.00  5.64  3.10  4.78  

应交税费 0.18  0.08  0.00  532.50  

其他应付款 20,335.35  23,521.08  25,471.99  25,996.7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861.15  1,800.00  2,000.00  2,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0.00  105.82  2,924.80  3,428.59  

流动负债合计 34,372.06  31,634.14  34,507.78  36,080.49  

长期借款 70,750.38  72,675.00  71,575.00  71,575.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70,750.38  72,675.00  71,575.00  71,575.00  

负债合计 105,122.44  104,309.14  106,082.78  107,655.49  

实收资本 20,500.00  20,500.00  20,500.00  20,500.00  

资本公积 12,780.68  12,780.68  12,780.68  12,780.68  

未分配利润 -7,306.50  -11,106.90  -15,043.85  -16,451.1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974.18  22,173.78  18,236.83  16,829.5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1,096.62  126,482.93  124,319.61  124,485.05  

 

（2）2020年-2023年 3月利润表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 1-12月 2021年 1-12月 2022 年 1-12 月 2023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48  1.52  2.10  0.57  

营业成本 1.48  1.52  2.10  0.57  

管理费用 0.00  0.00  3.84  0.00  

财务费用 3,474.55  4,449.94  4,596.33  1,018.86  

信用减值损失 0.49  21.11  12.93  -0.28  

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475.04  -4,471.06  -4,613.10  -1,018.58  

营业外支出 0.00  0.00  12.47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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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475.04  -4,471.06  -4,625.57  -1,027.56  

所得税费用 -521.26  -670.66  -688.62  379.72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953.79  -3,800.40  -3,936.95  -1,407.27  

由各年利润表可以看出，昌宁柯卡公司每年度的主要损益影响为贷款利息。 

会计师回复： 

1、关于昌宁柯卡股权结构、董事会信息等情况 

（1）昌宁柯卡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及出资信息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1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95.12% 19500 

2 昌宁县鑫源城镇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88% 1000 

（2）昌宁柯卡董事会及高管人员构成 

昌宁柯卡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3 人(含董事长、副董

事长)，由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委派 2 人(含董事长)、昌宁县鑫源城镇开

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派 1 人;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委派连任，董事长

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美尚生态根据章程规定派驻两名董事，昌宁县鑫源城镇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派驻 1名董事，其中美尚生态派驻董事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 

2、对于是否合并的判断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第七条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

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

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

响其回报金额。第八条 投资方应当在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基础上对

是否控制被投资方进行判断。一旦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变化导致对控制定义所涉及

的相关要素发生变化的，投资方应当进行重新评估。相关事实和情况主要包括：

（一）被投资方的设立目的。（二）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以及如何对相关活动作

出决策。（三）投资方享有的权利是否使其目前有能力主导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四）投资方是否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五）投资方

是否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六）投资方与其他方的关

系。” 

目前美尚生态依据会计准则规定对 PPP 项目公司股权投资进行会计处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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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项目公司设立的目的、项目公司未来是否有可变收益、投资方的风险角度，

来判断对项目公司是否能够控制。对能够取得可变收益且能够控制的纳入合并范

围；有重大影响的按权益法核算；取得收益相对稳定的，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 

昌宁柯卡生态治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其为投资、建设、运营昌

宁县勐波罗河治理和柯卡连接道路 PPP项目而设立；《昌宁县勐波罗河治理及柯

卡连接道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第五十一条项目运营收入约定“本项

目属于纯公益性项目，不考虑经营性收入，收入全部来自于政府付费”。项目公

司无其他经营，无可变收益。本项目取得的政府付费收益相对稳定，因此项目公

司不纳入美尚生态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相应投资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 

3、昌宁柯卡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变动原因 

（1）经了解，昌宁柯卡 2021年-2023 年 3月资产负债表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 年末 2021 年末 2022 年末 2023 年 3 月末 

货币资金 3,369.73  4.41  1.18  0.74  

应收账款 1.36  1.68  1.58  1.58  

其他应收款 11.97  413.23  311.33  305.93  

其他流动资产 5,755.51  3,344.03  108.01  108.62  

流动资产合计 9,138.56  3,763.35  422.09  416.87  

固定资产 35.09  17.38  10.16  9.0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89.38  1,960.04  2,648.66  2,801.4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0,633.58  120,742.15  121,238.70  121,257.68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1,958.06  122,719.57  123,897.52  124,068.18  

资产合计 131,096.62  126,482.93  124,319.61  124,485.05  

应付账款 6,175.38  6,201.53  4,107.89  4,117.89  

应付职工薪酬 0.00  5.64  3.10  4.78  

应交税费 0.18  0.08  0.00  532.50  

其他应付款 20,335.35  23,521.08  25,471.99  25,996.7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861.15  1,800.00  2,000.00  2,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0.00  105.82  2,924.80  3,428.59  

流动负债合计 34,372.06  31,634.14  34,507.78  36,080.49  

长期借款 70,750.38  72,675.00  71,575.00  71,575.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70,750.38  72,675.00  71,575.00  71,575.00  

负债合计 105,122.44  104,309.14  106,082.78  107,655.49  

实收资本 20,500.00  20,500.00  20,500.00  2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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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 12,780.68  12,780.68  12,780.68  12,780.68  

未分配利润 -7,306.50  -11,106.90  -15,043.85  -16,451.1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974.18  22,173.78  18,236.83  16,829.5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1,096.62  126,482.93  124,319.61  124,485.05  

 

（2）2020年-2023年 3月利润表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 年 1-12 月 2021 年 1-12 月 2022 年 1-12 月 2023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48  1.52  2.10  0.57  

营业成本 1.48  1.52  2.10  0.57  

管理费用 0.00  0.00  3.84  0.00  

财务费用 3,474.55  4,449.94  4,596.33  1,018.86  

信用减值损失 0.49  21.11  12.93  -0.28  

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3,475.04  -4,471.06  -4,613.10  -1,018.58  

营业外支出 0.00  0.00  12.47  8.98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475.04  -4,471.06  -4,625.57  -1,027.56  

所得税费用 -521.26  -670.66  -688.62  379.72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2,953.79  -3,800.40  -3,936.95  -1,407.27  

由各年利润表可以看出，昌宁柯卡公司每年度的主要损益影响为贷款利息。 

2. 2017 年 8 月 16 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显示，

昌宁县勐波罗河治理及柯卡连接道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总投资为

164,090.04 万元（最终投资以政府审计结果为准），建设期 3 年，运营期 10

年，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实施。2021 年 11 月 24 日，你公司

披露的《关于昌宁县勐波罗河治理及柯卡连接道路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化的

公告》显示，根据昌宁县柯街卡斯一体化建设管理委员与你公司、昌宁柯卡

于 2021 年 11 月签订的补充协议，项目运营期由 10 年调整为 20 年，优化后

总投资额为 158,644.54 万元，预计在 2022 年 3 月 28 日前全面竣工。 

（1）请说明截至目前项目总投资金额、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你公司投入

金额，以及项目建设进度，如未完工，请说明未完工的原因及障碍。 

公司回复： 

截至目前项目总投资金额、项目投资资金来源、公司投入金额，以及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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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进度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金额 

项目资金来源 

项目建

设进度 
是否完工 完工日期 项目资本金 18 美尚 01/18 

美尚专项债 

01* 

国开行

专项借

款 

除项目资本

外公司投入

金额 
公司投

入 

政府投

入 

昌宁县勐波

罗河治理及

柯卡连接道

路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

项目 

144,936.

57 

29,952.

61 

3,328.

07 
30,000.00 

78,500

.00 
3,155.89 100% 已完工 

2022 年 9

月 

*注：18 美尚 01/18 美尚专项债发行债券主体为：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回复： 

经了解，截至目前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金额 

项目资金来源 

项目建

设进度 
是否完工 完工日期 

项目资本金 18 美尚 

01/18 

美尚专项

债 01* 

国开行

专项借

款 

除项目资本

外公司投入

金额 
公司投

入 

政府投

入 

昌宁县勐波

罗河治理及

柯卡连接道

路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

项目 

144,936.

57 

29,952

.61 

3,328.0

7 
30,000.00 

78,500.

00 
3,155.89 100% 已完工 

2022 年 9

月 

*注：18 美尚 01/18 美尚专项债发行债券主体为：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2）请说明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累计确认来源于昌宁柯卡

的收入金额，与昌宁柯卡的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等往来及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结合昌宁柯卡涉及诉讼纠纷、项目建设进度、回款、

你公司及同行业的会计政策等情况，说明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和

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与昌宁柯卡的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等往来及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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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准备金额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 年末 2023 年 1 季度末余额 

账面原值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账面原值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合同资产 10,241.19 512.06 9,729.13 10,241.19 512.06 9,729.13 

其他非流动资产 51,970.93 - 51,970.93 51,970.93 - 51,970.93 

公司累计确认来源于昌宁柯卡的收入金额，与昌宁柯卡的应收账款、合

同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等往来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项目建设进度及

回款详细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累计收入金

额 

应收账

款余额 

合同

资产

余额 

其他非流

动资产余

额 

项目

建设

进度 

完工

日期 

累计回

款金额 

合同资

产减值

准备 

昌宁柯卡生态治

理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昌宁县勐波罗河治

理及柯卡连接道路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项目 

117,453.05 0.00 
10,24

1.19 

 

51,970.9

3 
100% 

2022

年 9

月 

118,33

1.60 
512.06 

该项目按照合同约定由政府主管部门经竣工决算审计后，办理竣工验收手

续，方可具备回款条件。目前，该项目尚未进入回款期。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制定和业务特点制定合同资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具

体政策及执行情况为：（1）如果建造合同的预计总成本超过预计总收入，则形

成合同预计损失，将预计损失确认为当期费用；（2）针对已完工的项目，按照

工程行业和政府结算特点，公司取得最终结算单时间会较长，通常大于 1年，出

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对于已完工未完成结算项目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合同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合同资产——已完工项目组合的账龄与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账龄 
已完工项目组合 

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 5 

1至2年 10 

2至3年 40 

3至4年 80 

4至5年 100 

5年以上 100 

该项目于 2022 年基本完工，根据《合同资产——已完工项目组合的账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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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公司将合同资产期末余额按照预期信用损失

率 5%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同行业上市公司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制度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

称 
具体内容 

002310.SZ 东方园林 

1、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本公司

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

备。 

2、对于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本公司

依据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而采用

未来 12 个月内或者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

量损失准备。 

002717.SZ 岭南股份 

1、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本公司

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

备。 

2、对于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本公司

依据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而采用

未来 12 个月内或者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

量损失准备。 

002431.SZ 棕榈股份 
合同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对照金融资产减值的

测试方法 

002663.SZ 普邦股份 

对由收入准则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账款、合同资产以及

包含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本公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

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300355.SZ 蒙草生态 

1、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划分合同资产组合，在组合基础

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公司将划分为风险组合的合同资产按对应合同确认的应

收账款及回收情况予以预测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300237.SZ 美晨生态 
合同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对照金融资产减值的

测试方法 

300495.SZ 美尚生态 

对于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始终

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 

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

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综上，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充分且合理的。 

会计师回复： 

美尚生态与昌宁柯卡的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等往来及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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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 年末 2023 年 1 季度末余额 

账面原值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账面原值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合同资产 10,241.19 512.06 9,729.13 10,241.19 512.06 9,729.13 

其他非流动资产 51,970.93 - 51,970.93 51,970.93 - 51,970.93 

美尚生态累计确认来源于昌宁柯卡的收入金额，与昌宁柯卡的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等往来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项目建设进度

及回款详细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累计收入金

额 

应收账

款余额 

合同

资产

余额 

其他非流

动资产余

额 

项目

建设

进度 

完工

日期 

累计回

款金额 

合同资

产减值

准备 

昌宁柯卡生态治

理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昌宁县勐波罗河治

理及柯卡连接道路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项目 

117,453.05 0.00 
10,24

1.19 

51,970.9

3 
100% 

2022

年 9

月 

118,33

1.60 
512.06 

经了解，该项目按照合同约定由政府主管部门经竣工决算审计后，办理竣工

验收手续，方可具备回款条件。目前，该项目尚未进入回款期。 

美尚生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制定和业务特点制定合同资产减值准备会计政

策，具体政策及执行情况为：（1）如果建造合同的预计总成本超过预计总收入，

则形成合同预计损失，将预计损失确认为当期费用；（2）针对已完工的项目，

按照工程行业和政府结算特点，公司取得最终结算单时间会较长，通常大于 1

年，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对于已完工未完成结算项目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合同

资产减值准备。合同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合同资产——已完工项目组合的

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账龄 
已完工项目组合 

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 5 

1至2年 10 

2至3年 40 

3至4年 80 

4至5年 100 

5年以上 100 

该项目于 2022 年基本完工，根据《合同资产——已完工项目组合的账龄与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公司将合同资产期末余额按照预期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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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5%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该项目建设期历史回款良好，当前剩余合同资产回款延后主要是由于项目整

体完工验收流程较长，综合判断美尚生态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充分且合理

的。 

 

3.请结合以上情况，分别说明国开行云南分行、重庆三峡银行九龙坡支

行两起诉讼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报表的影响，你公司计提预计负债是否

充分，如果判决公司需要承担涉案金额 8.67 亿元的连带还款责任，是否可能

导致你公司以前年度及当期净资产为负数。 

公司回复： 

公司作为被告的新增案件涉及金额约 8.67 亿元以及是否计提预计负债，

具体明细如下， 

受理

日 

期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 讼 请 求 
涉及金额

(万元) 
案件进展 

是否计提

预计负债 

2023.

6.29 

重庆三

峡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九龙坡

支行 

重庆金点园林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

点园林)、美尚生态、

王迎燕、石成华、张

力丹、龙傻、田凤娜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判决被告金点园林立即

偿还原告逾期贷款本息

合计 57,349,043.45 元

及逾期罚息；判决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及实现

债权的其他费用全部由

被告金点园林承担；判

决被告二至七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判决原告对

被告金点园林承建的项

目应收款享有质押权并

有权优先受偿。 

5,734.90  

公司于 2023 年

7月 3日短信签

收相关法律文

书，该案的受理

机构为重庆市

九龙坡区人民

法院，案号：

(2023)渝 0107

民初 13365 号，

该案件待开庭

审理。 

是 

2023.

7.4 

国家开

发银行

云南省

分行 

昌宁柯卡生态治理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美尚生态、王迎燕、

徐晶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被

告昌宁柯卡的借款合

同：依法判令被告昌宁

柯卡偿还原告本金、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和律师费合计

809,568,519.75 元；依

法确认原告就被告昌宁

柯卡质押的应收账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依法判

令被告二、三、四就被

80,956.85 

公司于 2023 年

7月 6日短信签

收相关法律文

书，该案的受理

机构为云南省

昆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案号：

(2023)云 01 民

初 630 号，该案

待开庭审理。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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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一昌宁柯卡的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法

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 

小计 86,691.76  
 

 

（1）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针对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九龙坡支行上述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 6,222.30 万元，与诉求差异主要为

补计至期末的罚息等。该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以前年度及当期净资产为负数。 

（2）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针对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未

计提担保预计负债。根据本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签订的担保协议

及补充协议，昌宁柯卡借款期限为 2020 年 4 月 29 日至 2040 年 10 月 29 日，

本公司承担担保义务的保证期间为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在国开行未采取宣布贷款提前的情况下，本公司按约定不需要计提担保

负债。因此，该诉讼不会导致本公司以前年度净资产为负数。 

本公司为昌宁柯卡生态治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73,575.00 万

元，截至 2023 年 3 月，被担保人资产总额为 124,485.06 万元，其中：其他

非流动资产（合同资产）金额为 121,257.68 万元，该资产对应客户为昌宁县

柯街卡斯一体化建设管理委员，可回收性较强，负债总额为 107,655.49 万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6,829.56 万元，建设项目已完工。 

2021 年 11 月，昌宁柯卡 PPP 项目运营期由 10 年调整为 20 年，延长合作

期限由 13 年改成 23 年。同时，本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签订补充

协议，担保期限由原来的 10.5 年变更为 20.5 年，每年还款责任也根据政府

回款能力做出相应调整。按照合同约定本项目暂未进入回款期，付款主体为

政府部门，资信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款项收回风险较小，据此公司

判断昌宁柯卡后期能够承担和履行偿付义务，公司对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

行诉讼主张存在异议。 

综上，公司将继续跟进与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履行披露义务，并根据判决结果和可能承担的偿付义务进行会计处理。该事

项对公司预计负债及财务报表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会计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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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检查美尚生态以前年度预计负债明细，我们判断以上两项诉讼对美

尚生态以前年度和本年的净资产影响情况如下： 

（1）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坡支行诉讼案件，经核查，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美尚生态已针对该诉讼计提预计负债 6,222.30 万元，账面金

额与诉求差异主要为补计至期末的罚息等。该事项不会导致美尚生态 2022 年

度及 2023 年度净资产为负数。 

（2）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诉讼案件，经核查，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美尚生态对于该项担保未计提预计负债。根据美尚生态与国家开发银行

云南省分行签订的担保协议及补充协议，昌宁柯卡借款期限为 2020 年 4 月 29

日至 2040 年 10 月 29 日，美尚生态承担担保义务的保证期间为贷款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2022 年末，该担保未到保证期间，在国开行未

采取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情况下，预期昌宁柯卡生态治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未来收益完全能够覆盖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美尚生态按约定不需承担担保

责任。因此，该诉讼不会导致美尚生态 2022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数。 

美尚生态为昌宁柯卡生态治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73,575.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3 月，被担保人资产总额为 124,485.06 万元，其中：其

他流动资产（合同资产）金额为 121,257.68 万元，该资产对应客户为昌宁县

柯街卡斯一体化建设管理委员，项目款可回收性较强，负债总额为 107,655.49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6,829.56 万元，建设项目已完工。 

2021 年 11 月，昌宁柯卡 PPP 项目运营期由 10 年调整为 20 年，延长合作

期限由 13 年改成 23 年。同时，美尚生态与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签订补

充协议，担保期限由原来的 10.5 年变更为 20.5 年，每年还款责任也根据政

府回款能力做出相应调整。按照合同约定本项目暂未进入回款期，付款主体

为政府部门，资信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款项收回风险较小，据此美

尚生态判断昌宁柯卡后期能够承担和履行偿付义务。根据了解，美尚生态公

司对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诉讼主张存在异议，正在与国家开发银行云南

省分行、昌宁县柯街卡斯一体化建设管理委员等各方协调解决。我们认为该

事项对当期净资产的影响需结合判决和协商结果以及可能承担的偿付义务进

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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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诉讼纠纷，如是，请披露相关诉讼

纠纷的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原告及被告名称、原告起诉时间、诉讼请求、

法院受理时间、诉讼进展情况等。 

公司回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诉讼纠纷。公司将持续关

注新增案件及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4 日 


